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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法治报 联办

笔尖沟通 三小时解“无声”官司
邓文杰 本报驻铁岭记者 江海峰

省法院第8期“审学研”首场课题研讨会召开

为司法实践中的民事难点提供解题新思路

“感谢法庭为我们老两口解决了困

扰多时的难题，治好了‘心头病’。”近日，

年逾六旬的朱大娘将一面写有“彰显法

律公正 维护人民利益”的锦旗专程送到

康平县人民法院张强人民法庭，交到庭

长田芝涛手中，表示感谢。

这起纠纷的当事人纪大爷与朱大娘

是某村的一对老夫妻。纪大爷早年携妻

带子外出打工，将一家三口名下的家庭

承包地无偿交给了留在村里的三弟经营

管理。时至暮年，纪大爷与朱大娘商量

返回家乡依靠耕种维持基本生活。

但当老两口向三弟提出返还当初委

托其经营的土地时，却遭到了拒绝。更

让纪大爷忧心的是，其三弟已在未经他

同意的情况下，将其中一部分土地与大

哥进行了互换。朱大娘为此多次奔波，

寻求相关部门帮助协调，但几次调解均

因分歧较大未能成功。

无奈之下，纪大爷一纸诉状将三弟诉

至法院。受案后，田芝涛仔细查阅案卷，

认为简单判决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矛盾，使

兄弟亲情难以弥合。于是，他多次深入村

庄走访，详细了解案涉土地代管经过及

互换的具体情况，组织双方数次“背靠

背”和“面对面”调解。调解过程中，田芝

涛向纪大爷的三弟和大哥释明法律规

定，讲清家庭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

纪大爷一家，长期无偿代管是基于亲情，

但不能因此剥夺原承包户收回土地的权

利，纪大爷回到家乡，作为兄弟更应当多

多帮衬。

经过田芝涛的反复沟通与疏导，兄弟

三人都意识到了亲情的可贵与法律的严

肃性，达成了和解协议：三弟同意返还其

代管的纪大爷家的承包地，涉及与大哥互

换的部分，也一并妥善解决。纪大爷终于

拿回了属于自家的土地，兄弟之间也冰释

前嫌，压在心里的石头得以落地。

案件圆满解决，老两口的脸上重现

了笑容。这起家庭土地纠纷的成功调

解，不仅是张强法庭践行司法为民理念

的生动体现，也彰显了人民法庭在化解

基层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

汇报课题

“房企破产重整中消费型购房人权利

保护问题研究”“以庭审优质化为研究视

域的民事庭审制度完善”

课题亮点

房企破产重整案件中，消费型购房人

权利保护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第

一项课题中，李雨坤聚焦这一核心问题，

系统剖析权利保护面临的现实困境，深挖

冲突根源——既源于权利类型的天然差

异，也受行业特性与程序原则的双重影

响。在此基础上，她提出针对性制度优化

路径：构建差异化权利保障机制与清晰的

优先权顺位规则，明确消费型购房人定位

及权利边界，有效化解多重优先权冲突；

优化破产重整信息披露机制，完善信用修

复与预重整制度，创新多元化融资模式，

提升重整成功率；建立健全法院与住建、

税务、不动产登记等部门的联动机制，厘

清司法权与行政权职能边界，打破数据壁

垒，让购房人权利救济更及时、更精准。

本报讯 记者王海涛 见习记者李寰
宇报道 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第 8 期

“审学研”首场课题研讨会召开。鞍山

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民事综合审判庭法

官李雨坤以两项实务课题为核心展开

汇报，分别是“房企破产重整中消费型

购房人权利保护问题研究”与“以庭审

优质化为研究视域的民事庭审制度完

善”，用扎实的调研成果回应司法实践

中的难点问题。

“房企破产重整中的消费型购房人权

利保护，绝非简单的‘购房人优先’。”李雨

坤认为，“要在购房人基本居住权、建设工

程价款优先权、金融机构抵押权、投资人

收益权之间，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规则

体系，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今年 5 月，省法院确定全省 8 家中级

法院及10家基层法院作为试点，推广庭审

优质化工作机制经验。作为先行先试的

亲历者，李雨坤在第二项课题中系统梳

理庭审优质化的核心内涵、发展历程与

实践成效，深入剖析优化庭审需破解的

关键问题。

“把解决基层法院审判实践中遇到的

问题作为调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

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可以适当加入具体

案例或者客观数据，提供更好佐证。”“建

议行文叙述更加简练，为后续成果转化打

好基础。”两项课题汇报后，与会专家学

者、资深法官、干警代表等先后发言，对两

项课题研究展现出的问题意识、理论价值

和实践导向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意见建

议，希望推动成果转化，为破解房企破产

消费者权益保护难题和深化庭审优质化

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省法院相关领导、专家学者、资深法

官、青年干警代表及“审学研”第8期驻院

研究人员参加研讨会。

研讨会现场

F 调解故事

“谢谢，真的太感谢了！”在调兵山市

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聋哑当事人李

某的父亲紧握调解员的手，连声道谢。

身旁，刚刚达成调解协议的刘某、李某则

不约而同地向工作人员竖起大拇指，眼

中满是感动与安心。

这温暖的一幕，源于该院通过细致

的笔尖沟通和创新的“要素式起诉状”，

成功协助这对聋哑夫妻高效顺畅地走完

了离婚诉讼的全部流程。

近日，刘某来到调兵山市法院诉讼

服务大厅，神情焦急地在立案窗口前徘

徊。工作人员察觉后主动上前，经耐心

沟通，发现其为聋哑人士，有意通过法

律途径解决离婚纠纷。工作人员立即

将其引导至便民服务区，并安排专员提

供协助。

由于当事人无法进行语言交流，工

作人员拿出纸笔，通过书写的方式逐项

与其沟通。在填写“要素式起诉状”时，

工作人员就当事人信息、财产分割、诉讼

请求等关键内容，逐一指点、细致说明，

对专业术语更是放慢“语速”，反复确

认。刘某专注跟随，遇有疑问便及时提

出，工作人员随即以书写回应，确保每一

项诉求都准确表达。整个沟通过程顺畅

默契，不到一小时，便高效完成了起诉状

的填写与立案手续。

立案后，法院了解到本案双方当事

人均为聋哑人士，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案

件迅速转入先行调解程序。调解中，法

院采取了更为周到的沟通方案：调解员

通过书面形式与原告刘某交流；被告李

某则在其通晓手语的父亲陪同下参与调

解。调解采用“书面提问、书面答复、手

语答复、同步翻译”的方式，确保双方的

每一次表达都能精准传递。最终，这起

特殊的离婚纠纷仅用时三小时，便就和

平解除婚姻关系达成一致，双方当场签

署了调解协议。

据悉，自推行“要素式起诉状”以来，

调兵山市法院持续优化诉讼服务。这

种表格化、清单化的形式，将诉讼要素

逐项列明，帮助当事人更清晰、更便捷

地表达诉求，有效缩短了立案时间，减

轻了群众诉累。

调兵山市法院相关领导表示，将继

续健全对特殊群体的司法服务保障机

制，积极拓展要素式文书的适用场景，以

更加高效、便捷、温暖的司法服务，努力

让每一位群众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可触

可及。

入村调解，还土地续兄弟亲情
王佳宁 本报记者 关月


